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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过期生米煮成熟饭售卖应如何处罚？
案情简介

2018年9月，某县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发现某餐馆库房存
放有3袋共计75公斤的预包装
大米，该批大米已经超过保质期
10天，餐馆负责人张某，在20天
前共采购该批大米4袋，货值金
额共计480元。目前已经将1袋
25公斤大米，制作加工成70公
斤米饭，并售出10公斤。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固定证据后，监督
张某将剩余的60公斤过期米饭
当场销毁，依法扣押了库房中存
放的3袋预包装大米，并对该餐
馆进行查处。

意见分歧
对该餐馆应如何查处？执

法人员产生了分歧，提出三种不
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以涉
嫌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
生产食品进行查处。理由是：该
餐馆负责人张某的行为，符合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
（三）项“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
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和《食品安全法》第一

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用
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
者经营上述食品、食品添加剂”
之情形，应当依据《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以涉
嫌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原料进行查处。

理由是：张某的行为，违反
了《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第
一款“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
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不得采购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
料”之规定，符合《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
项“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或者使
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之情形，应当依据《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该以涉
嫌未制定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
和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的食品
进行查处。

理由是：张某的行为，违反
了《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第

一款“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
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的规定，
同时也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
三十四条第（十三）项“其他不符
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的规定，符合《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
（十三）项“食品生产企业、餐饮
服务提供者未按规定制定、实施
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和第
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除前款
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
情形外，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
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的，依照前款规
定给予处罚”之情形，应当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第一款和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
款的规定处罚。

案件评析
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

点。理由如下。
第一，餐饮服务提供者与食

品生产者有着明显的区别，食品
生产行为不等于餐饮服务制作
加工行为，第一种意见将食品生
产与提供餐饮服务两种行为混

为一谈，因此，第一种处理意见
不正确。

第二，预包装大米既是食品
也属于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不
完全等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判断食品或者食品原料是
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最科学的
方法就是经过权威机构的抽样
检验，不排除有的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或者食品原料经过检验检
测，也完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项
目指标的情形。因此第二种处
理意见欠妥。

第三，根据《食品安全法》第
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食品生产和加工（以下称食品
生产），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以
下称食品经营）”，可知法律将食
品生产和食品经营进行了严格
的区分，餐饮服务提供者属于食
品经营者而并非食品生产和加
工者。

本案中，该餐馆负责人张某
实际上存在两种违法行为：一是
使用了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
二是售卖了用超过保质期的食
品原料制作加工的食品。上述
两种行为均属于我国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不允许的行为，在《食

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
项中，特别规定了一个兜底条
款，即禁止经营“其他不符合法
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违法经营不符合法律、法规
的食品，将依据《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处
罚。同时，张某作为餐饮服务提
供者，未遵守《食品安全法》第五
十五条第一款“制定并实施原料
控制要求”的规定，使用了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原料，还应当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综上所述，在现行的《食品
安全法》中，只是明确了“餐饮服
务提供者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禁止性
规定，而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采
购或者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或者食品原料，并且经营了用超
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制作加工
的食品，尚未制定有具体明确的
禁止和处罚的条款，为确保广大
人民群众的餐饮食品安全，期待
在即将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实施
条例》中能够弥补这一不足。
(四川省富顺县市场监管局供稿）

“黑蒜是发酵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大蒜是百合科植物，其辛辣的味道令人“印
象深刻”，不少人因此不爱吃蒜。

近些年，一种黑色的大蒜在北方渐渐流行，它
不仅没有蒜味，口感还十分甜糯。传说黑蒜是纯天
然发酵的健康食品，有些人甚至声称它能治病养
生，不少老人趋之若鹜。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的？

黑蒜是本世纪初从日韩传过来的，传统的黑
蒜加工方式（固态发酵）是利用高温和高湿条件，
大约经历2~3个月发酵而成。这种黑蒜从外观
看，通常是带外皮的，这是它比较明显的特点。

当然，“发酵”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准确，因为
温度太高（60℃~70℃），几乎没有什么微生物发
挥的空间，实际主要是利用生物酶催化以及大蒜
成分自身的化学反应。和固态发酵相对应的是
液态发酵，是先将蒜弄成蒜泥，再加些水发酵。

此外，还有非发酵法生产的黑蒜，其工艺简
单且效率极高。比如用130℃的高温蒸一小时，
再用80℃~90℃烘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加工过的黑蒜糖含量明显提升
如果你闭着眼睛吃黑蒜，恐怕真的猜不出来

这竟然是大蒜，它怎么做到色香味俱全的呢？
黑蒜的颜色来自高温下糖分和氨基酸发生

的美拉德反应，产生了蛋白黑素等颜色成分，温
度越高颜色转化越快、越深。另外，美拉德反应
还生成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香气，所以黑蒜吃起
来有点焦糖的味道。

大蒜里面有两个标志性成分，一个是提供辛

辣味道的挥发性硫化物，一个是大蒜多糖。其中
大蒜多糖含量最高，如果去掉水分，大约占大蒜
干重的80%左右。在发酵过程中，一部分大蒜多
糖被降解，转化为果糖、葡萄糖和蔗糖等，尤其是
果糖含量明显上升，因此口感出现较明显的甜
味。蛋白质也被部分降解，释放出多种氨基酸，
带来丰富的口味。同时，由于挥发性硫化物的减
少，因此辛辣味道消失了。

欧美国家尚未得到黑蒜具备功效的证据

黑蒜最“值得称道”的特色，除了好吃就是抗
氧化了。

实验数据表明，黑蒜相对新鲜大蒜，多酚类
物质增加3~5倍，这些多酚物质也是美拉德反应
带来的，其整体抗氧化能力提高了10倍以上。
不同的大蒜都可以做黑蒜，无论独头蒜还是常见
的蒜瓣蒜，成分差异并不大。而且，并不是发酵
的黑蒜才好，热加工生产的黑蒜甚至比发酵的黑
蒜的抗氧化能力更厉害。

科学家用黑蒜进行体外细胞实验或动物实
验，发现它可能具有调节血脂、血糖、抗炎症、抗
肿瘤等多种效果。不过截至目前，中国官方机构
尚未批准任何一款以黑蒜为主要原料的保健
品。在欧美国家，它也没有获得明确的功效证
据，但因为“异域色彩”而成为一种高档食材。

总之，黑蒜确实是一种有营养价值的食物，
可以用来开发各种黑蒜产品，但它并不会给你带
来额外的“健康功效”，更不能防病治病。黑蒜的
成本也并不高，零售价大约在每斤20~40元，家
里有老人的可以提醒一下，别上当了。

传说中的神奇黑蒜值得买吗？
北京市四中院近日公开宣

判市检四分院诉罗建平、卢称
英食品、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
讼一案。

网络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被诉
该案系北京首例检察机

关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提起
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罗建
平、卢称英在淘宝网销售的苦
瓜清脂系列、经典秀身系列减
肥保健品及神农风骨草保健
品中含有国家禁止在食品中
添加的酚酞、双氯芬酸钠等有
毒有害物质，长期或过量服用
将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违反
了《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侵害了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检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判令被告停止销售涉案有毒、
有害食品，在全国公开发行的
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以公
布包括所销售的保健品的名
称、销售时间、淘宝网店名及
产品中所含的有毒、有害的成
分及危害性等事实的方式向
消费者提示产品存在的危害
以消除危险。

市四中院在立案后于法
定期限内向社会公告了本案
受理情况，并采用“3名审判
员+4名陪审员”的7人合议庭
进行审理。

从2016年9月至案发时，
罗建平、卢称英通过开设四家
淘宝网店销售含有国家禁止在

食品中添加的酚酞、双氯芬酸
钠等有毒有害物质的苦瓜清脂
系列等保健品，销量达6000余
份，买家遍布北京、天津等多个
省份。

判决承担民事责任公开道歉
法院经审理认为，罗建平、

卢称英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现
已存在侵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
的损害事实，且违法行为与损
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罗
建平、卢称英的行为符合产品
责任侵权构成要件，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罗建平、卢称英虽已接受
刑事处罚，刑事责任的承担不
影响法院认定侵权人依法承担
侵权民事责任。对于罗建平、
卢称英侵害消费者权益并已具
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的行为，应当及时采取停止侵
害、消除危险的措施，对将要发
生的侵权行为予以预防，从而
满足对公共利益的最大保护。

法院认为，从权利救济与
过错担责并重的角度出发，罗
建平、卢称英不仅应认真吸取
教训，更应对其造成社会公众
消费环境精神利益的损害，通
过向社会公开表达悔过与歉意
的方式承担民事责任。结合案
件的审理情况，北京市四中院
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宣判后，公益诉讼起诉
人、被告均表示服从法院判
决，不上诉。审判长进行了判
后释法。

两被告停止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电商平台所掀起的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将至，而“双十一”的日子里吃货们肯

定少不了买买买的冲动，各种价格高昂而且号称营养价值极高的产品真的物有所值
吗？今天听听食品科学博士钟凯给大家从科学的视角剥开传说中的神奇黑蒜。


